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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都市报1月4日讯 记者从长沙市总工会获悉，
长沙市总工会创新开展生育补助活动，参加职工医疗互
助项目的女职工，生育政策范围内，每生育一个孩子，便
一次性发放补助金1000元。

“生孩子，有生育补助！”家住长沙县的杨女士眉眼带
笑。2022年底，34岁的杨女士家有喜事， 她在医院顺利分
娩产下一对双胞胎男婴， 母子3人平安。 按照2022年的标
准，分娩不久后，杨女士的银行账户便收到了市总工会发
放的1200元生育补助金。而2023年，长沙市总工会将生育
补助标准提高至1000元/胎/人，男女职工均能享受，以家
庭为单位发放，进一步扩大了补助范围、提高了补助力度。

记者从长沙市总工会获悉，从2022年起，长沙市总
工会创新开展生育补助活动，参加职工医疗互助项目的
女职工，生育政策范围内，每生育一个孩子，便一次性发
放补助金600元，截至目前已补助2800人次，发放补助
金逾160万元。

如何领取生育补助呢？ 长沙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副
主席彭鉴西介绍，符合补助条件的职工，本人向所在单
位工会提出申请，并递交《生育补助申请表》《出生医学
证明书》、银行卡复印件等相关资料，由所在单位工会交
至区县（市）服务中心或长沙市职工服务中心，待审核通
过后补助金即可发放到个人账户。

■全媒体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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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病保险年度最高支付限额40万元
《湖南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法》正式实施，住院最高实际支付限额15万元

三湘都市报1月4日讯 今日，
在长沙市天心区第六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天心区委副
书记、 区长周志军向大会作政府
工作报告。 报告指出，2023年，天
心区将在打造科技人才高地、塑
造城区形象、 保障民生事业发展

等十个方面下功夫。
重点工程建设上，天心区将紧密对接绿心总规修编

和绿心中央公园建设规划，重点聚焦大托———解放垸集
中连片空间开发利用；建成长沙市一中城南中学初中部
等学校，加快建设暮坪湘江特大桥、圭白路东延线等，启
动地铁5号线南延线建设等。

人才教育方面，天心区将完成石碑中学、长郡文庙
坪小学等9所中小学校建设， 新增优质基础教育学位
17000个，提升公办园占比和公办普惠率；全面创建省级
创新型城区，大力推进国家第三代半导体技术创新中心
（湖南）、岳麓山实验室林大林科院片区等平台建设；集聚
产业领军人才、企业骨干人才等“天心红”人才1000人。

城市更新行动中，统筹推进外滩片区、省府新区功
能品质持续提升，强力推动下碧湘街、新开铺、黑石铺、
狮子山等片区城市更新实质启动征拆开发建设，增强城
市活力。开展“百街千巷”巩固提升工程，改造老旧小区
61个、危旧房屋42栋、棚户区600户、农安小区13个。推
动广场东路、 桂花坪路西段等20个城区道路基础设施
项目建设，全面推进天心大道城市化改造，高标准打造
形象之路、发展之路。

保障民生事业上，天心区将大力支持多渠道灵活就
业和新就业形态发展，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新增
城镇就业11000人以上。援建危房40栋、关爱农村“一老
一小”1300户、落实困难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100户。
新增老年人家庭医生签约3000人。 加快天心佳苑等安
置房建设，提供保障性租赁住房800套。

■文/视频 全媒体记者 杨昱

长沙天心区今年将
改造61个老旧小区

每生一个娃，工会补助1000元
长沙市总工会创新开展生育补助活动

《办法》明确，除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应
参保人员以及按国家规定享有其他保障
的人员外，其他所有城乡居民均属居民医
保制度覆盖范围。

具体包括农村居民、 城镇非从业居
民， 在校学生及学龄前儿童， 社区矫正对
象， 在我省居住且办理了居住证的未就业
港澳台居民，在我省就读的港澳台大学生、
外国国籍留学生， 在我省永久居留的未就
业的外国人，以及国家规定的其他人员。

《办法》要求，“落实困难人员参保分类
资助政策”。对特困人员参加居民医保的个
人缴费给予全额资助（重度残疾人、孤儿、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参照执行），对纳入乡村
振兴部门监测范围的脱贫不稳定户、 边缘
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以及低保对象、
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成员等困难人员参
加居民医保的个人缴费给予50%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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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都市报1
月4日讯 湖南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印
发的《湖南省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实施办法》（以下简

称《办法》），自2023年1月1日起正式施
行， 对大病保险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住
院医疗费用最高实际支付限额等进行
了明确。■全媒体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湘无恙

实习生 刘杰

根据《办法》，居民医保待遇享受期为
每年的1月1日至12月31日。新入学大中专
院校学生医保待遇享受期为缴费当年9月
1日至次年12月31日。

居民医保执行全省统一的基本医疗
保险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目录
和支付标准。

可支付费用包括政策范围内的住院
医疗费用； 政策范围内的门诊医药费用；
购买城乡居民大病保险； 生育医疗费用
（含产前检查费）补助；无第三人责任的意
外伤害医疗费用， 以及经相关部门认定、
按比例剔除应由第三人负担后的医疗费
用；符合国家和我省规定的其他情形。

不纳入支付范围的费用包括应当从工
伤保险基金中支付的； 应当由第三人负担
的； 应当由公共卫生负担的； 在境外就医
的；体育健身、养生保健消费、健康体检、美
容以及非功能性整形、矫形手术等；在监狱
服刑期间以及因犯罪行为发生的医疗费
用；国家和我省规定不予支付的其他情形。

困难人员参保个人缴费给予50%的资助

《办法》明确，居民医保基金设置住院起付
标准。同一结算年度内，第一次住院起付标准为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主要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200元； 一级医疗机构或不设等级
医疗机构500元；二级医疗机构800元；三级医疗
机构1200元；省部属医疗机构2000元。

一个结算年度内， 参保人员在同级别医疗
机构多次住院的， 第二次及以上起付标准按
50%计算。起付标准年度累计不超过3000元。

参保人员在市域内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政
策范围内住院医疗费，起付标准以上的部分，由
居民医保基金按比例支付。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主要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支付
比例85%； 一级医疗机构或不设等级医疗机构
支付比例82%； 二级医疗机构支付比例80%；三
级医疗机构支付比例65%； 省部属医疗机构支
付比例60%。完善起付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原则
上当年度起付标准控制在上年度均次住院费用
的10%—20%。

此外， 居民医保基金设置住院最高实际支
付限额。一个自然年度内，住院（含参照住院待
遇进行管理、“双通道”药品单行支付管理）医疗
费用的最高实际支付限额为15万元。

参保人员应当在参保地或异地医保定点医
疗机构就医。除危急重症患者抢救外，在非医保
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医疗费用不予支付。 为了
促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 引导参保人员基层首
诊、双向转诊。异地转诊人员和异地急诊抢救人
员支付比例下降5个百分点，未备案、非急诊且未
转诊的异地就医人员支付比例下降10个百分点。

6项医疗费用可使用医保支付

大病保险筹资标准原则上控制在当年居民
医保基金筹资标准的10%左右。

参保人员患大病发生高额医疗费用，经居民
基本医保按规定支付后，个人负担的政策范围内
医疗费用由大病保险按规定比例支付。大病保险
起付标准按全省上年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50%左右确定， 具体标准根据测算情况合理确
定。对特困人员、低保对象、返贫致贫人口实施起
付线降低50%。

参保人员一个自然年度内累计个人负担的
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 扣除大病保险起付线以
后，分四段累计补偿：0至3万元（含）部分报销
60%，3万元以上至8万元（含）部分报销65%，8万
元以上至15万元（含）部分报销75%，15万元以
上部分报销85%。

大病保险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为40万元。对
特困人员、低保对象、返贫致贫人口，在扣除大病
保险起付线以后，各段报销比例分别提高5个百
分点，取消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

平产、剖宫产最高补助标准分别为2000元、
3000元。《办法》明确，居民医保基金对参保居民
的产前检查费和生育医疗费用给予补助。产前检
查费最高补助标准为600元；平产最高补助标准
为2000元；剖宫产最高补助标准为3000元。孕产
妇因高危重症救治发生的医疗费用，参照因疾病
住院相关标准支付。

住院最高实际支付限额为15万元

大病保险年度最高支付限额4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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